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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立足于实际  

http://www.crifs.org.cn  2009年1月19日  刘诗白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又坚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走出了

一条所有制改革的成功道路。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革改制，积极寻找与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相兼容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另一方面，推动众多产业领域对非公有制经济放开准入，大力发

展非公有制经济。目前，我国所有制结构发  

生了巨大变化，已由传统的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形成了公有制、混合所有制、非公有制经济三位一体的所有制结构。  

所有制是最基本的生产关系。形成完善的所有制形式，是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前提。公有制是社

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固有的要求。但发展公有制经济必

须立足于实际，而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这是从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出的结论。30年的改革发展证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具有不可替代

的积极作用：有利于充分发掘和动员我国庞大的民间生产资源，包括人力、财力、物力、土地、技

术、知识等，用于发展生产、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拓宽就业门路，吸纳大量劳动力就业；有利于

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和国家财政收入；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物质文化需求，方便人民生活；

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更有效地推动知识创新；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创业的积极

性，使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在实践中，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不仅如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客观上要求改革“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实行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因为：第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

于增强竞争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众多主体参与竞争的基础之上的，单一的公

有制结构往往会导致垄断，使经济失去活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多样性的所有制结构，才能

开展和形成市场竞争，进而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第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各类市场

主体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具有团队凝聚力强、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等

优点，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对市场反应灵敏、经营灵活、自我调适快等长处。在市场竞争中，各类企

业在组织结构、经营方式的革新中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有利于企业体制不断完善。第三，多种所

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我国在探索国有制实现形式中，通过发展股权多元化的国

有经济，寻找到一种由多种所有制成分组成的混合所有制形式，这使不同性质的经济主体在企业内

部紧密结合和互补互促。由于可以根据产业性质和企业特点，或实行国家控股、参股，或允许社会

资本控股，因而股份多元化的企业组织形式拓宽了不同性质经济成分的发展空间，既可以充分发挥

非公有资本的潜力，又能促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增强其控制力和影响力。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仅是改革完善所有制、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一项成功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化的一项重大成果。传统社会主义理论

要求实行单一公有制，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误解。马克思阐明了所有制的变革决定于生

产力的水平和性质，强调只有在所有制关系与生产力发生冲突、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生产关系的

革命才能到来。恩格斯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实行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有在实现它的物

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成为可能，才成为历史的必然。旧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新中国是在物质生产技术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所有制形式必须适应生产

力的水平和性质。尽管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实现了飞跃，但人

均GDP在世界的排名仍然较低，城乡和地区经济差距较大，不少内陆和边远地区经济发展还很落后。

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和性质决定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而不能搞“纯而又纯”的公

有制。  

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纯而又纯的。即使在特定社会形态的成熟

发展阶段，也仍然会存在先前社会的因素。不纯是事物的存在形式，是事物内在矛盾的表现，是发

展和运动的契机。我们在所有制问题上也应该全面、辩证、历史地观察事物，克服形而上学的片面

性。(刘诗白/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教授)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 z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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